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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填报采集工作人员部门名单

所有教学单位；校办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人事处、学生处、团委、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管理处、科技处、财务处、发展规划处、招生就业处、国资处、实验室管理处、国际交流合作处、后勤管理处、图书馆、信息中心、继续教育学院。
附件2
2019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采集工作人员名单

填报部门：(盖章)
	责任人
	
	座机
	
	手机
	

	采集人1
	
	座机
	
	手机
	

	采集人2
	
	座机
	
	手机
	

	采集人3
	
	座机
	
	手机
	


注：1.责任人为部门行政一把手；
 2.根据采集工作分配，可以填报1-3名采集人，原则上为以前从事过该项工作且非近两年新引进教师；
3.该名单于8月30日12：00前报评建办（行政楼109室），联系人：龚婷婷；
4.请确定的责任人和采集人加入工作群，群号645242324。

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